
澎湖縣政府所轄七美鄉公所對鄉市民代表所提地方建設建議事項處理明細表

單位：千元

鄉市民代表姓名 建議項目及內容 建議地點 建議金額
核定情形或執行情形

核定金額 經費支用科目 主辦單位 有無公開招標 得標廠商

葉代表長茂 七美鄉 0 0

葉代表長茂 七美鄉 0 0本案已著手研擬相關配套措施。

葉代表長茂 七美鄉 0 0

葉代表長茂 七美鄉 0 0

葉代表長茂 七美鄉 0 0

葉代表長茂 中和村 0 0俟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後，列入民政課本年度相關工程辦理。

葉代表長茂 中和村 0 0本所已納入後續工程案辦理改善。

葉代表長茂 七美鄉 0 0本所已調派人員清理雜草，以維護環境整潔美觀。

經辦單位： 主辦會計人員： 鄉長：

108年07月至108年12月止（本表為半年報）

建請於本鄉四條鄉道進行
通盤檢討，廢除不合宜的
鄉道路段。 

本鄉已於108年6月12日澎七鄉財經字第1080002941號發函至澎湖
縣政府。

建請鄉公所研擬徵收
登島費相關法規，以
增加鄉庫財源。

建請縣政府完整規劃南滬
港區及健全潭子港使用功
能。                   
                       
                       
                       
                       
                       
  

交通部航港局108年7月22日航港字第1081811009號函復，七美南
滬漁港屬第二類漁港，依現行法
規無法畫設商港區。

本鄉南港區內側土地建請
在本次國土計畫擬定時考
慮擴大「鄉村區」變更農
牧用地為乙種建築用地。

本所已於108年6月10日澎七鄉民政字第1080100877號函文澎湖縣
政府。

建請縣政府規劃南海之星
每天定期在馬公、七美對
開。

本所已於108年6月3日澎七鄉財經字第1080002950號函文澎湖縣
政府。

建請於中和村7鄰13-1號
(夏月圓)宅前增設路燈一
盞。

建請於中和村4鄰16-2(張
清田)宅後側增建排水溝
及路面增高。

建請相關單位綠美化
3971、3972地號空地。



澎湖縣政府所轄七美鄉公所對鄉市民代表所提地方建設建議事項處理明細表

單位：千元

鄉市民代表姓名 建議項目及內容 建議地點 建議金額
核定情形或執行情形

核定金額 經費支用科目 主辦單位 有無公開招標 得標廠商

邵代表張慈 七美鄉 0 0

邵代表張慈 七美鄉 0 0已辦理完成。

邵代表張慈 七美鄉 0 0因該土地係屬私人土地，故本所不予加建。

邵代表張慈 七美鄉 0 0本所將納入後續工程辦理改善。

夏代表建成 海豐村 0 0

夏代表建成 南港村 0 0本所將列入相關工程辦理。

夏代表建成 南港村 0 0本所將盡速辦理。

經辦單位： 主辦會計人員： 鄉長：

108年07月至108年12月止（本表為半年報）

建請台電比照湖西鄉放流10
萬尾黃錫鯛復育海洋資源，
同樣請於七美海岸周圍放流
相關魚種。

該案台灣電力股份在限公司澎湖區營業處來函表示，囿於運輸之
困難，於本鄉進行放流魚苗活動執行作業上難以進行，尚請諒察
。

建請於公所於西北灣麒麟塔
旁小廟擇一適當位置，設置
路燈乙盞。

建請於西北灣1鄰7號之3許
文安宅加建圍牆。

建請於鄭家莊至雙湖國小下
坡路段，整修兩旁圍牆。

建請整修海豐村活動中心往
屋頂樓梯、屋頂門及屋頂防
水工程。

已編列於108年空軍睦鄰經費內，其餘未在本次改善範圍部分，
將納入109年空軍睦鄰經費辦理。

建請於南港村3鄰24號(陳典
文)宅前增設反射鏡。

建請於南港村漁村餐廳旁通
往公有零售市場增設路燈一
盞。



澎湖縣政府所轄七美鄉公所對鄉市民代表所提地方建設建議事項處理明細表

單位：千元

鄉市民代表姓名 建議項目及內容 建議地點 建議金額
核定情形或執行情形

核定金額 經費支用科目 主辦單位 有無公開招標 得標廠商

夏代表建成 南港村 0 0本所將列入相關工程辦理。

夏代表建成 海豐村 0 0經查施位置皆屬私人土地，本所不宜辦理施作

張代表訓五 七美鄉 0 0該路段已納入本年度空軍睦鄰專案施作範圍。

張代表訓五 七美鄉 0 0已去電環保局申請肥料補助。

張代表訓五 中和村 0 0錄案辦理。

張代表訓五 建請整修七美公園。 七美鄉 0 0已製作概算書爭取經費辦理中。

經辦單位： 主辦會計人員： 鄉長：

108年07月至108年12月止（本表為半年報）

建請於南港村漁村餐廳旁
通往公有零售市場增設反
射鏡。

建請於海豐村1鄰9-4號
(許申璋)宅東施作圍牆及
水泥地。

建請整修山頂張富重、鐘
碧菜、呂束花、夏順等人
宅旁路段至龍埕大橋處之
路面。

建請公所補助民眾農作施
作肥料。

建請重新整修中和活動中
心往李松林宅前(5鄰43號
)路面。



單位：千元

鄉市民代表姓名 建議項目及內容 建議地點 建議金額
核定情形或執行情形

核定金額 經費支用科目 主辦單位 有無公開招標 得標廠商

張代表明寧

海豐村 0 0

葉代表約迫

西湖村 0 0已請路燈技工辦理。

葉代表約迫
西湖村 0 0

葉代表約迫
西湖村 0 0

葉代表約迫
七美鄉 0 0

葉代表約迫
西湖村 0 0列入明年度相關工程辦理。

經辦單位： 主辦會計人員： 鄉長：

108年07月至108年12月止（本表為半年報）

建請鄉公所於海豐村7鄰
19號顏順進先生宅前起至
海豐村7鄰21號顏銀軒先
生宅前圍牆之整修。

經查圍牆現況未有明顯傾倒之情形，且無立即危險性，故本所將
俟年度經費狀況，再行研議辦理。

建請於西湖村西北灣(謝
家)宅旁增設路燈一盞。

建請於西湖村西北灣1鄰8
號(許怡在)宅旁增設路燈
一盞。

旨揭提案屬私有地，且不為公眾使
用，不宜由公所協助增設。

建請於西湖村山腳仔28-1
號(呂喜)宅東路旁增設路
燈一盞。

請民政課列入本年度相關工程辦理。

建請於本鄉告別式東旁增
設路燈二盞。

告別式既有照明設備修復使用，未增設路燈。

建請於西湖西北灣6號村號
宅旁西路圍牆倒塌整建。



澎湖縣政府所轄七美鄉公所對鄉市民代表所提地方建設建議事項處理明細表

單位：千元

鄉市民代表姓名 建議項目及內容 建議地點 建議金額
核定情形或執行情形

核定金額 經費支用科目 主辦單位 有無公開招標 得標廠商

葉代表約迫

東湖村 0 0旨案圍牆係屬私人土地，故本所無權施作

葉代表約迫

東湖村 0 0該圍牆係屬私人土地，本所無權辦理修繕。

葉代表約迫

東湖村 0 0旨案道路圍牆將納入本年度小型零星工程辦理改善。

葉代表約迫

東湖村 0 0

葉代表約迫
西湖村 0 0經查該圍牆係屬私人土地，本所無權辦理整修。

經辦單位： 主辦會計人員： 鄉長：

108年07月至108年12月止（本表為半年報）

建請於東湖村古合3鄰
40號宅旁道路圍牆倒
塌整建。

建請於東湖村古合3鄰
38號宅旁道路圍牆倒
塌整建。

建請於東湖村(吳仲慶
)宅前道路圍牆倒塌整
建。

建請於東湖村頂隙8號
(朱犁)宅前道路圍牆
倒塌整建。

旨案道路圍牆將納入本年度村里小型零星工程辦理改善。

建請於西湖村山腳仔33號
(呂文一)宅東路旁道路圍
牆倒塌整建。



澎湖縣政府所轄七美鄉公所對鄉市民代表所提地方建設建議事項處理明細表

單位：千元

鄉市民代表姓名 建議項目及內容 建議地點 建議金額
核定情形或執行情形

核定金額 經費支用科目 主辦單位 有無公開招標 得標廠商

葉代表約迫

西湖村 0 0該牛舍係屬私人建物，本所無權拆除。

葉代表約迫

東湖村 0 0錄案參辦。

葉代表約迫
東湖村 0 0列入民政課本年度相關工程辦理。

經辦單位： 主辦會計人員： 鄉長：

108年07月至108年12月止（本表為半年報）

建請於西湖村(呂執)
宅東旁牛舍拆除。

建請於東湖村7鄰5號
(朱清滾)宅東路旁增
設雙向路燈二盞。

建請於東湖村古合3鄰40
號宅旁增設路燈一盞。



澎湖縣政府所轄七美鄉公所對鄉市民代表所提地方建設建議事項處理明細表

單位：千元

鄉市民代表姓名 建議項目及內容 建議地點 建議金額
核定情形或執行情形

核定金額 經費支用科目 主辦單位 有無公開招標 得標廠商

葉代表約迫

東湖村 0 0已辦理完成。

葉代表長茂 七美鄉 0 0

夏代表建成

南港村 0 0

夏代表建成

中和村 0 0本所將列入相關工程辦程辦理。

夏代表建成

南港村 0 0本所將列入相關工程辦理。

中和村 0 0

中和村 0 0錄案辦理

108年07月至108年12月止（本表為半年報）

建請於東湖牛母坪旁石敢
當設施重新補強整修及破
損修護。

建請函轉經濟部水利署，
徹底整治七美水庫，健全
蓄水功能。

本所108年8月5日澎七鄉財經字
第1080004449號函回復在案

建請遷移南港村7鄰3-3號
(陳慶池)宅前路燈。

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後儘速辦理。

建請於中和村10鄰51-2號
(夏葉金蕊)宅後增設反射
鏡。

建請於南港村9鄰4-1號
(陳財成)宅後反射鏡汰舊
更新。

張代表訓五 中和活動中心，地契、所
有權狀只有過戶一半，另
一半請鄉公所協助辦理。

目前已商請中和社區理事長協助聯繫土地所權人，待所有權人皆
同意後，以進行後續過戶等事宜。

張代表訓五 中和村6鄰涼亭增設圍牆
。



邵代表張慈

西湖村 0 0本所列入相關工程辦理。

經辦單位： 主辦會計人員： 鄉長：

澎湖縣政府所轄七美鄉公所對鄉市民代表所提地方建設建議事項處理明細表

單位：千元

鄉市民代表姓名 建議項目及內容 建議地點 建議金額
核定情形或執行情形

核定金額 經費支用科目 主辦單位 有無公開招標 得標廠商

葉代表長茂 中和村 0 0因施作位置為私人土地，再行評估施作。

葉代表長茂

平和村 0 0

夏代表建成

南港村 0 0

夏代表建成

南港村 0 0本所將列入相關工程辦理。

夏代表建成

七美鄉 0 0已請廠商估價刻正辦理中。

張代表訓五

七美鄉 0 0本所已將宿舍興建計畫函轉縣府。

建請公所派員清除西湖村
9鄰許洪遊宅前至洩洪道
出口段之洩洪道之內枯木
、雜草及周圍的銀合歡。

108年07月至108年12月止（本表為半年報）

建請於中和村2鄰11-4號
(葉吉隆)宅前施作水溝及
圍牆。建請平和村9鄰16號(胡素雲
)宅前增設路燈一盞。      
                         
                         
                         
                         
                         
                         
                         
                         
                        

旨揭提案建議增設路燈於私人土地上，為避免後續糾紛，俟本所
徵得地主同意並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後，列入相關工程辦理。

建請於南港村5鄰15-1號(林
明和)宅東路段旁增設路燈
一盞。

旨揭提案建議增設路燈於私人土地上，為避免後續糾紛，俟本所
徵得地主同意並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後，列入相關工程辦理。

建請於南港村1鄰1-7號(顏
碧惠)宅旁增設路燈一盞。

建請於公所整修碼頭岸壁白
鐵樓梯。

建請相關單位重建公所員工
宿舍大樓。



張代表訓五

七美鄉 0 0本所將錄案參辦。

經辦單位： 主辦會計人員： 鄉長：

澎湖縣政府所轄七美鄉公所對鄉市民代表所提地方建設建議事項處理明細表

單位：千元

鄉市民代表姓名 建議項目及內容 建議地點 建議金額
核定情形或執行情形

核定金額 經費支用科目 主辦單位 有無公開招標 得標廠商

張代表訓五

七美鄉 0 0本所將列入相關工程辦理。

張代表訓五

平和村 0 0本所將列入相關工程辦理。

張代表訓五 中和村 0 0

夏代表建成 南港村 0 0

龍埕大橋至牛母坪道路圍建
造矮牆及反光路燈。

108年07月至108年12月止（本表為半年報）

往下茄埕27之1號陳金美
家前道路中段，增設一盞
路燈。

平和村親水公園道路旁東
設邊增設一盞路燈。

中和村6鄰29號增設一盞
燈。

旨揭提案建議增設路燈於私人土地上，為避免後續糾紛，俟本所
徵得地主同意並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後，列入相關工程辦理。

建請於南港村安檢所東側
涼亭增設殘障坡道。

本所於108年9月2日澎七鄉財經字1080004902號函轉澎湖國家風
景區管理處辦理，日前已施作完成。



邵代表張慈

七美鄉 0 0本所已列入相關工程辦理。

經辦單位： 主辦會計人員： 鄉長：

建請於西北灣1鄰3之6
號王玟心宅擇一適當
地點增設路燈乙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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